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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电动自行车，很多人第一
印象就是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
乱停乱放、逆行、闯红灯等交通乱
象，不过，就在昨天，吉林省迎来了
好消息，全省第一台登记挂牌的电
动自行车在辽源产生了，究竟是怎
么回事呢？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赶赴辽源一探究竟！

第一辆登记挂牌电动自行车
产生，车牌号是吉D000001

9月23日上午，在辽源市龙山
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店门
口，吉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在
辽源市正式启动，而前来购买电动
自行车的市民王帅幸运地成为了
全省首位给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
的人。

看着新买的电动自行车以及
车上崭新的吉D000001号牌，王
先生非常高兴。“作为第一个吃瓜
的群众，我感到很幸运。”王先生
说，他购买的这辆车是给母亲买
的，为了方便母亲出门买菜，“我觉
得给电瓶车上牌是好事，是方便我
们老百姓的，无论是作为使用者还
是普通市民，上牌后我们都更加安
全了。”王先生还特意为其购买的
车辆办理了保险。

“车子有保险了，我就更放心
了，随着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健
全，电瓶车管理也是越来越规范，
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我们普通市
民，都是很好的。”王先生说。

在现场，记者看到，交警部门
已经在电动自行车集中售卖区设
置了电动自行车号牌取牌点和电
动自行车登记代办点，不少市民都
在咨询电动自行车如何上牌。

“给电动车上牌是好事啊，要
是电动车都有牌子了，驾驶员就不
敢随便骑了，我开车最害怕电动

车！”辽源市民赵先生表示，他特别
支持交警部门的这项举措。

吉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即将颁布，明年将开始实施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9月23日
当天，我省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工
作正式启动了，而辽源市正是此次
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工作的试点
城市。

“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环节
多、困难大，之所以选择辽源作为
试点，是因为辽源交警支队工作基
础比较扎实，同时具有担当精神，
急交警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主
动请缨，承担试点任务，为群众谋
福祉，为全省积累经验。”吉林省公
安厅交通管理局车辆处副处长张
东艳表示，电动自行车登记是一项
惠民工程，是对全省200万电动自
行车主现实需求的及时回应，是维
护车主正当权益的重要保障，尤其
是免费登记、免费核发号牌，不增
加群众负担，更是让广大群众共享
改革成果重要举措。

“电动自行车登记是一项基
础工程，是实现系统化、规范化管
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抓手，更
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的有效保障，电动自行车登
记是一项法治工程，通过登记上
牌，确定电动自行车的合法路权，
尤其是将要颁布的吉林省电动自
行车管理办法，更是为电动自行
车登记、通行、销售、消防和环保
管理提供可靠支撑和基本遵循。”
张东艳表示，电动自行车登记挂
牌工作在辽源试点实施后，将迅
速在全省推广。

张东艳介绍，目前吉林省电动
自行车管理办法已经被纳入了立

法程序，预计明年开始实施，“前期
登记工作也是为立法奠定了基础，
探索出一条可行性路子来。”

合规的电动自行车
必须满足5点要求

“在吉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
法正式出台前，我们先分两步走，
现在我们推广的是新售电动自行
车带牌销售，必须是符合国家3C
认证的合格产品，具有脚踏骑行功
能的，在增量的同时必须上牌，为
明年的立法实施做一个准备，明年
立法实施后，我们要解决在用电动
自行车以及不符合标准的电动自
行车，到时候我们就会依据吉林省
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
管理。”张东艳介绍，根据新国标电
动自行车规定，合规电动自行车必
须符合5点要求，一是整车质量小
于等于55kg，二是最高车速不超
过25km/h，三是蓄电池标称电压
小于等于48V，四是具有脚踏骑行
能力，五是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
率小于或等于400W。“不符合以
上标准的，都属于超标电动自行
车，已经在用的超标自行车，我们
进行分类管理，会发放过渡期的临
时号牌，具体的要以《吉林省电动
自行车管理办法》出台后的规定为
准。”

张东艳表示，有很多市民在购
买电动自行车时心存疑惑，不知道
什么样的是合规的，“如今辽源试
点开展登记上牌工作，所有合规的
电动自行车都可以上牌，解决了老
百姓的顾虑。”

辽源交警：加大人力物力投
入，将落牌工作做好

辽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
大队大队长李志刚表示，“我们跟

电动自行车协会，包括辽源的商家
进行了沟通和座谈，了解了很多情
况，此次启动仪式是在条件成熟的
情况下进行的，是辽源交警部门管
理电动自行车的一个重要举措，在
全省我们是第一家，我们一定把上
牌工作按照规定圆满地完成任务，
让群众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李志

刚表示，给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工
作在南方开展得不错，吉林省启动
后，辽源交警跟南方一些城市借鉴
了很多成熟的经验，“下一步我们
在人力物力上将加大投入，把此项
工作干得更好，服务于民。”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摄

我省启动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

全省第一辆登记挂牌电动自行车在辽源产生
辽源市民王先生幸运地成为全省首位给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的人，车牌号是吉D000001

长春市将集中开展建筑工地扬尘专项整治行动

出入施工现场车辆需百分之百冲洗
施工现场周边要百分之百围挡；施工现场要百分之百硬化；物料堆放要百分之百覆盖

问题明显、构成处罚的，对施工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了解到，长春市将集中开展建筑工
地扬尘专项整治行动，依据《大气
污染防治法》、《注册建造师管理规
定》、《吉林省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管
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将对
整治中发现问题进行处罚。

施工现场周边
要百分之百围挡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底座
高度应当为0.5米实体砌筑，并进
行抹面和涂刷白色涂料，围挡型材
应当采用彩色定型钢板，四环路以
内围挡总高度不得低于2.5米（二
道区英俊镇、南关区南部新城、公
主岭市范家屯、响水镇、农安县合
隆镇、长春新区、净月开发区、莲花
山开发区按此标准执行），四环路
以外围挡总高度不得低于1.8米，
主要街路两侧的建筑工程围挡采
用彩色定型板材或者砌体，应当有

基础、立柱和上沿、并作亮化处
理。围挡主色调与周围环境一致，
围挡外侧与道路间隔带应当绿化；
线路管道挖掘、园林绿化、亮化美
化工程以及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现
场围挡材质应当采用彩色定型钢
板，与作业地面连接牢固，总高度
不得低于2米；轨道工程施工现场
围挡应当采用实体砌筑或者彩色
定型钢板，总高度2.5米，下设0.5
米底座，标志、颜色、字体统一；装
修工程、拆除建（构）筑物施工现场
围挡应当采用彩色定型钢板、做制
式可移动围挡，总高度不得低于
1.8米，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拆除
建（构）筑物后暂时闲置的建设用
地，土地收储机构或者建设单位应
当实施简易绿化并按标准实行封
闭围挡。

施工现场要百分之百硬化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进出口路

面应当采用混凝土或者沥青进行
硬化。硬化路面长度以马路边石
为界，向内延伸长度不得少于50
米。如因现场条件限制达不到规
定长度，以进出口路面全部硬化为
准。施工现场内道路、加工区应实
施混凝土硬化。存放材料、料具、
构配件等场地必须平整坚实。

出入车辆要百分之百冲洗

进出口处应当设置地埋式洗
车设施、清水贮池、污水回收沉淀
池，并满足进出车辆可冲洗的要
求。禁止车辆带泥行驶。运输垃
圾、砂石、灰浆、煤炭、白灰、粉煤灰
以及其他散体、流体的车辆应当采
用密封、包扎、覆盖等方式密闭运
输，不得泄漏、遗撒。

物料堆放要百分之百覆盖

场内裸露的场地、48小时以
上不外运临时堆放的土方应采取
覆盖、固化或绿化等措施。对易
产生扬尘污染的水泥、灰土、砂石
等物料，必须集中堆放，采取遮
盖、封闭、洒水等措施。施工现场
设置洒水降尘设施，安排专人定
时洒水降尘。在进行楼层、高处

平台建筑垃圾废料清理，基础围
护梁拆除和密目网拆除时，采用
封闭临时专用道或采用容器吊
运，严禁抛掷、扬撒。严禁现场搅
拌混凝土和灰土，露天堆放水泥、
石灰和回填用渣土。现场搅拌砂
浆应采取封闭、降尘措施。渣土
等建筑垃圾集中、分类堆放，严密
遮盖。采用封闭式管道或袋装清
运。亮化美化工程施工现场使用
的材料应当按照规定整齐堆放，
及时清理产生的废弃物；装修、装
饰工程施工现场使用的材料应当
按照规定放置于围挡内，产生的
垃圾及时清理；市政基础设施、线
路管道挖掘工程施工现场并采取
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
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
尘降尘措施。

施工现场设置良好的排水
网络系统，保证排水通畅

产生大量泥浆的市政工程实
施作业时，应设置泥浆池、泥浆沟，
施工污水沉淀后方可排入市政污
染管网。严禁将煤炭、木材及油
毡、油漆等材料作为燃烧能源，焚
烧垃圾及有毒、有害和有刺激性气

味的物质。房屋建筑二程外脚手
架外侧采用密目式安全网封闭，密
目式安全网每100平方厘米不低
于2000目且阻燃，并保持安全网
的清洁、整齐。对污染严重或者发
生破损的安全网要及时清洗、更
换。

问题突出、拒不整改的
最高罚10万

违反上面规定的一般性处罚
为，问题明显、构成处罚的，对施工
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款，对项目经理处以1万元以下
的罚款。

加重处罚为，问题突出、拒不
整改的，在一般性处罚基础上，加
重处罚：

1.责令停工整改；
2.取消省（市）“标准化示范工

地”评优资格；
3.行政处罚结果纳入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平台；
4.在当地媒体上进行曝光；
5.列入长春市建筑市场主体

“黑名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